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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關於關於關於《職業安全及健康《職業安全及健康《職業安全及健康《職業安全及健康 (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

200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1日會議的文件日會議的文件日會議的文件日會議的文件

關於擬議《職業安全及健康 (顯示屏幕設備 )規例》，本人希望就 “使用
”的定義提供意見。政府當局建議的定義為， “每天持續使用顯示屏

幕設備 4小時或以上，而且幾乎每天如是的僱員 ”。本人從上述文件概
述的各項研究資料得悉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時間是指每天的平均使

用時數，即量度累積的使用時間。文件引述的所有研究均無提及 “持續 ”
使用的情況。

本人認為，無論使用 是否持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，亦有必要在定義

中加入累積的使用時間，即在一個工作天內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時間

總數。由於有證據顯示，使用 每天平均累積工作 4小時或以上，便可
能導致身體出現毛病，因此應訂明使用 的定義為累積使用顯示屏幕

設備 4小時或以上的僱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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